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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饶祥碧向公众
介绍了乡村旅游带动增收的情况。

近年来，全省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培
育了一批生态美、环境美、人文美的乡村旅游
目的地，打造了一批有特色、有内涵、有品位
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带动了一大批农村脱
贫人口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增收致富，为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十三五”期
间，全省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11.65亿人
次，实现乡村旅游总收入8600亿元，全省具
备旅游接待能力的脱贫村超1000个，乡村旅
游累计带动80.85万人增收脱贫，占全省脱
贫人口的12.3%。

为了让乡村旅游带动脱贫群众增收，全
省重点规划了100个云南最美乡愁旅游地、
10条中国最美乡愁旅游带和50条具有云南
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打造1000个

山美、水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的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旅游示范村。鼓
励A级旅游景区、半山酒店、旅游民宿等旅游
企业面向脱贫群众提供就业岗位，支持企业
通过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灵活多样形
式，吸纳脱贫群众灵活就业、兼业就业。

同时，实施“万名文旅人才”培训计划，
对从事乡村旅游的脱贫户精准开展酒店管
理、餐饮服务、市场营销等技能培训。重点
支持有条件的脱贫村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
盘活集体闲置资源和经营性、公益性资产；
鼓励有条件的脱贫户以自有住房、土地经营
权、林权等作为资本加入乡村旅游合作社，
农民作为股东，参与乡村旅游合作社入股分
红。扶持有条件的脱贫户将闲置房屋改造
为乡宿、乡游、乡食、乡购、乡娱等乡村旅游
经营实体，实现多点增收。

为从事乡村旅游的脱贫户开展技能培训

“就业不仅是解决脱贫的有效途径，也是
广大群众增收致富的‘靠山’。”在巩固脱贫攻
坚、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脱贫人口稳就业促
增收备受关注。省人社厅副厅长石丽康介
绍，在脱贫攻坚期间，我省人社部门推动了
300多万贫困群众转移就业，让他们端上了

“饭碗”。如何确保脱贫群众的就业岗位不丢
失，饭碗握得更牢，是摆在各级人社部门眼前
的一项艰巨任务。

为此，省人社厅连续实施转移就业百日
行动、稳岗促增收行动和收入增百计划活
动，全力推动脱贫劳动力稳定增收，截至目
前，全省已实现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322.45
万人，脱贫劳动力转移到省外就业达到
103.48万人。今年一季度，全省外出务工人
员，包含脱贫劳动力，平均月工资收入达到
4210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4%。

与此同时，人社部门针对性地开发了907
个适应脱贫劳动力的培训项目，每人每年提供
最多3次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就业能
力。实施“技工院校脱贫千校行动”，全省技工
院校目前共招收1.9万名贫困家庭的子女就
读，有效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今年1—5
月，全省共培训脱贫劳动力7.12万人，发放培
训补贴4465.8万元。

此外，为做好脱贫劳动力务工收入等合
法权益保障，2021年以来，全省累计检查用
人单位3.29万户，排查建设工程项目1.3万
个，为1.28万个农民工（含脱贫劳动力）讨回
工资1.24亿元，让这些脱贫劳动力能够及时
拿到“血汗钱”。当前务工收入在脱贫户总收
入中，占到了2/3，稳住了就业，就稳住了脱
贫户的收入大头，给致富增收带来了希望。

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王思泽表示，为了脱
贫人口稳岗就业，我省将完善脱贫劳动力就业
日常跟踪监测服务机制，对企业新吸纳就业的
脱贫劳动力，在3个月见习期内按规定参加技
能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书的，除给予培训费用补
贴外，再给予脱贫劳动力每人每月1千元补助，
安排企业1千元/人的培训费用，确保9月底前
发放到位。对2022年在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就业并稳岗3个月以上的脱贫劳动力，给予1
千元/人的务工补助，确保9月底前发放到位。

更重要的是，对收入骤减、支出骤增农
户进行重点关注，2020年纳入低保保障、家
庭生产生活及就业条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的脱贫人口，救助“渐退期”延缓半年至一
年；对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脱贫人口，因
家庭收入骤减、支出骤增造成基本生活困难
的，给予临时救助。 本报记者 闵楠

实现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322.45万人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谭鸿明表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就要支持脱贫地区发展
特色产业，让脱贫群众融入农业全产业链
条，合理分享各个环节的增值收益。

要指导脱贫县编制实施特色产业发展规
划，支持脱贫地区开展“一县一业”示范创建，
建设生产基地，布局加工产能和流通设施，强
化技术服务和人才培育，参加展示展销活动，

加快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带动提高
脱贫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做优做
强种养业的基础上，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
农业产业强镇和“一村一品”专业村镇为抓手，
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和增值增效空间，推动加工
业布局向脱贫地区有条件的重点乡镇、村或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延伸。

让脱贫群众融入农业全产业链条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
现将李涛等3名同志拟任职务
予以公示：

李 涛，男，回族，1970年
11 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学
历，中共党员，现任省委统战
部副部长。经研究，该同志
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职领导
职务。

李若青，女，彝族，1970
年 8月生，在职硕士，中共党
员，现任云南民族大学副校
长、党委委员。经研究，该同
志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职领
导职务。

马国庆，男，汉族，1971
年 10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
历，中共党员，现任中共怒江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经
研究，该同志拟任州（市）委
副书记。

公示时间从 2022 年 6 月
23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止
（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如对
被公示人员有意见，可通过来
信、来电、来访等方式，向中共
云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
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提倡签署真实姓名
并告知联系方式。我们将严
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
务。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
广福路8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
督处，邮编：650228，举报电话：
0871-12380。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2022年6月22日

6月22日，记者从《云南省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将通过农业产业提档升级
带动增收一批、发展乡村旅游增收一批、提升劳动力技能增收一批、促进分工分业增收一批、盘活资产增收一批、加大政策性转移支付力度增收一
批的“六个一批”重点任务，推动脱贫人口帮扶全覆盖，促进脱贫人口收入持续增长。力争到2024年底，全省脱贫人口收入超过全国脱贫人口收入
水平，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发布会上，省乡村振兴局、省人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对
《方案》进行了解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如期完成了新时代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特别是全省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785.23元增加到2021
年的12266.75元，年平均增长28.03%，增速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农村
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18.5个百分点，脱贫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王思泽表示，脱贫
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去年以来，我省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摆在压倒性位置来抓，守住了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底线。

但目前来看，全省脱贫人口增收基础依
然薄弱，部分地区脱贫人口收入增速呈现下
降趋势，全省脱贫人口中丧失劳动力和无劳
动力人口占37.87%，弱劳动力人口占6.27%，
有技能脱贫劳动力仅占3.6%，转移就业增收
潜力大；全省脱贫人口人均生产经营性收入
仅为1265.01元，发展农业产业促进增收空
间大；很多脱贫地区具有良好的旅游资源禀
赋和旅游发展基础，乡村旅游带动增收前景
广；全省已摸清扶贫项目资产总规模3794.28
亿元，充分发挥扶贫项目资产作用支撑强。

《方案》中提出，力争到2024年底，全
省脱贫人口收入超过全国脱贫人口收入水
平。结合我省实际，将通过农业产业提档
升级带动增收一批、发展乡村旅游增收一
批、提升劳动力技能增收一批、促进分工分
业增收一批、盘活资产增收一批、加大政策
性转移支付力度增收一批等“六个一批”重
点任务，推动脱贫人口帮扶全覆盖，促进脱
贫人口收入持续增长。

“截至2021年底，脱贫人口中人均纯收入
低于1万元的还有310.6万人，占全省脱贫人
口的41.14%。这部分低收入人群，是我们重
点帮扶的对象。”王思泽介绍，对于低收入人群，
我省将实行“一对一”重点帮扶，做到优先安排
帮扶力量、优先落实帮扶资金项目、优先使用
生产设施、优先采购农产品等“四个优先”。

“一对一”帮扶突出到户到人帮扶措施个
性化，根据每个家庭的就业、产业、就学、就医
等实际困难和需求，坚持“开发式帮扶”原则，
精准制定未来3年的增收目标和帮扶措施，
措施既要到户，也要到人，一年制定、三年实
施，时时跟踪、动态调整。

同时，“一对一”帮扶在实施过程中有专
人专班跟进落实，根据帮扶措施不同，专班成
员由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村组干部、驻村
工作队员、科技特派员、企业技术指导员、致
富带头人等联合组成，确保每一个帮扶措施
落地落实，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快速增收。

力争全省脱贫人口
收入超过全国水平

对低收入人群实行
“一对一”重点帮扶

《云南省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发布

“六个一批”促进
脱贫人口收入持续增长

力争到2024年底全省脱贫人口收入超过全国脱贫人口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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